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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和术

语具有以下含义：

本法律意见书 指
《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关于临平区老旧小

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目专项债券发

行工作之法律意见书》

本所 指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

本期专项债券 指 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

目专项债券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

作
指 为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

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所从事前期准备工作

本项目 指 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

目

容诚事务所浙江分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浙江

分所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意见》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

《通知》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7〕89 号）

《厅字〔2019〕33 号》 指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

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

融资工作的通知>》（厅字〔2019〕33 号）

《财库〔2020〕43 号》 指 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

《评估报告》 指
《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

项目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

告》



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3

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

关于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目

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之

法律意见书

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是经浙江省司法厅批准成立，具有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。本所接受委托，担任临平区老旧

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专项法律顾问。

本所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、《意见》、《通知》、《厅

字〔2019〕33 号》、《财库〔2020〕43 号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就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相关事宜，出具本法律意

见书。

声 明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

1、委托人保证，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

必需的、真实的、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复印材料和相关事实的口头

及书面说明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其所提供资

料上的签字和印章均真实、有效；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

全一致。

2、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已严格履行

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准备工作进行了尽

职调查，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

3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

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，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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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、相关企事业单位

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5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

法律意见，并不对有关财务、评估、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

数据、意见及结论，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

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，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及评价这些

数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，对此，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

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。

6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之目的使用，未经

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在本期专项债券发

行申请时，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进行部分或全部引用，但发行人作

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、诚实

信用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进行了核查，出具法

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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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文 

一、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

1、根据《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概算 103,185.00万元，其中：项

目资本金 43,185.00 万元（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），占比 41.85%，

2021年项目资金已到位 3,178.98万元；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60,000.00

万元，占比 58.15%。 

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60,000.00 万元。其中 2022 年计划发

行 15,000.00 万元，预计年利率 4%，债券期限 15年，融资到期本息

合计 24,000.00 万元；2023 年计划发行 45,000.00 万元，预计年利

率 4%，债券期限 15年，融资到期本息合计 72,000.00  万元；本项

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 96,000.00 万元。每半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

性偿还本金，项目收益实现前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政府性基

金预算收入统筹安排。 

2、项目收益信息 

根据《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收入来源为充电桩运营收入、停车位

收入、广告位出租收入、非机动车充电桩收入等，债券存续期间收入

合计 164,430.04 万元，其中：充电桩运营收入合计为 51,508.80 万

元，停车位收入合计为 36,054.96 万元，广告位出租收入合计为

61,969.51 万元，非机动车充电桩收入合计为 1,166.31 万元，物业

托管费收入合计为 13,730.46 万元。本项目的运营成本主要为工资及

福利费、充电桩运营成本、维修保养费、日常管理费，债券存续期间

总成本合计 46,009.41 万元，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收益

118,420.63 万元。 

容诚事务所浙江分所认为，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

益 118,420.63万元，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 96,000.00万元，

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23，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能够

偿还全部融资本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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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评估报告》以及在上述假设下的描述，本

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

排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

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二、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临平区老旧小区

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目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本项目主要涉及 54 个老旧小区，主要涉及府前公寓、河南埭路

粮食局宿舍、藕花洲大街 16 号（石油大楼宿舍）、东湖公寓、四维

公寓、新城花苑、朝阳西路小区、油车弄小区、木桥浜路 86-1、48-1

号、保健路 36-1、北大街 101-6、119-1、119-2、赵家弄小区、酒

厂宿舍小区、缸甏弄小区、大园弄小区、美人堂弄小区、恒达苑小区、

天都花园、华励花苑、东湖中路小区、北庙北弄、碧佳公寓、西小河

小区、水乡人家（西区块）、水乡人家（东区块）、张百步弄、仓桥

路、新苑小区、百姓弄小区、邱山公寓、伊世纪城市花园二区、顺昌

花苑、丝织厂宿舍、司法局宿舍、方家弄、月光苑、将军殿弄、木桥

浜路 23 号、东小河公寓 B 区块、里仁路一号、香雪园、向塘农居

点、东安景苑、和合佳苑、毓秀家园、康城一品、金桥花苑、塘南茗

苑、乾北嘉苑、海珀雅苑、都市之音、乾南嘉苑、赵家坝新村、环桥

二期等 54 个住宅小区。其中涉及 41 个老旧小区综合改造，283 幢

建筑 ，约 6756 户，改造范围约为 489 亩，改造建筑面积约 862800

平方米。涉及 13个小区污水零直排改造，494 幢建筑，约 14752 户，

改造范围约为 1258 亩，改造建筑面积约 1393727 平方米。主要建设

内容包括建筑立面及屋面整治提升、楼道整治提升、门头整治提升、

沿街店招整治提升、围墙整治提升、综合管线整治提升、智慧安防整

治提升、绿化景观整治提升、消防设施整治提升、电梯基础整治提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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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及铺装整治提升、停车位改造（2500 个，其中 700 个充电桩）、

非机动车位改造（10000 个）及其他附属工程整治提升等。本项目 2021

年 11 月开工，计划建设周期 24个月，预计 2023 年底改造完成。项

目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。本项目是政府投资性、公益性项目，所属行

业领域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领域，改造完成后，项目自身有充电桩收

入、停车位收入、广告位收入等，可以产生一定的收益。项目形成资

产属政府所有。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杭州市临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（二）实施机构

本项目的实施机构为杭州市临平区城市建设中心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为 12330113MB1J716254，性质为事业单位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实施机构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批复文件

1、《关于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的批复》（临平发改〔2022〕15 号）

2022 年 1月 13 日，杭州市临平区发展和改革局向项目实施单位

下发了《关于临平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及污水零直排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批复》，原则上同意该可行性研究报告。项目代码：

2201-330113-04-01-785910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已经取得现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，合

法、有效。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涉及的《评估报告》由

容诚事务所浙江分所出具。

容 诚 事 务 所 浙 江 分 所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330402MA28AT3A2L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浙江省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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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出具《评估报告》

的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合法有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容诚事务所浙江分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会

计师事务所分所，具有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出具《评估报告》的

资质，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涉及的法律意见书由浙

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出具。

本所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300007324290484 的《律师

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经

办律师均持有合法有效的律师执业证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所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具有

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，经办律师均具备相

应的从业资格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实施机构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

的事业单位，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列入政府投资计划，

已取得必要的相关手续，暂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

（三）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

应的专项收入、政府性基金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。

（四）为本期专项债券提供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

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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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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